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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辭任 

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方國

洪先生（「方先生」）基於其他私人事務關係，已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、營運總監及副主席

職務，由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起生效。方先生之職務將由本公司其他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

共同分擔。 

 

方先生已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亦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注意。 

 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方先生於在任期間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龍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

楊新民 

主席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 

 

 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楊新民先生、黃月琴女士、周全先生及方國洪先

生，非執行董事汪嘉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發丁博士、紀昌明教授及潘禮賢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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